
 

双重身份属性下双边平台“二选一”
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丁国峰
（安徽大学 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普遍存在，但其反垄断规制却一直效果欠佳，归

根结底是忽视了双边平台与线上交易市场相互融合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上相关竞争失序、权益失衡的

消极影响。双边平台不仅为平台企业提供线上交易服务内容，还是商家线上经营与竞争的虚拟市场空

间，由此平台企业同时具有了服务者与市场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加之，平台因不能互联互通而具有独立

性，高昂的转移成本产生了平台企业较强的锁定能力，多渠道模式则进一步削弱了平台企业间的可替

代性，由此加强了平台企业的市场优势力量。因此，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与传统排他性交易行为有

着显著区别，具有更直接且更严重的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在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过程中，既

要解决反垄断法的适用难题，高效作出反垄断法规制模式的选择，亦要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排他性交易

和反垄断规制理论的适用进行适当的解释、创新和突破，最终实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双边平台及其平

台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规范平台企业经济主体的竞争规则，促进双边平台公正自由的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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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屡禁不止，从2010年奇虎公司与腾讯公司的“三Q大战”

到京东诉天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再到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尤其是在“双十一”“双十二”等大型促销活动前夕，平台企业之间的

“二选一”争斗十分激烈。所谓“二选一”，是指实施限制的平台企业（以下简称“施限平台企业”）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制要求商家选择要么放弃入驻、要么继续使用被限制的平台企业竞

争者（以下简称“受限平台企业”）的行为。由于商家对施限平台存在很强的经济依赖性，施限

平台的强制行为总能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商家群体缺乏力量与之抗衡，由此强制商家进行“二

选一”的行为会削弱受限平台的市场力量，同时被强制商家也会深受其害。平台“二选一”行为

的实施有赖于其强大的市场优势，商家端的依赖以及受限平台的相对弱势是施限平台开展“二

选一”策略的重要前提，因此一般实施“二选一”行为的都是行业内的大型平台企业，而且主要

是行业内的首位者。平台企业会充分利用规则制定权、管理权和惩戒权等对商家的选择行为进

行激励引导以及惩罚强制，一旦商家不予配合，施限平台企业则会采取下架、限制数量、增加

收稿日期：2023-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市场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20BFX149）。

作者简介：丁国峰（1980— ），男，湖北英山人，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第26卷第1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26 No. 1
2024年2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b.  2024

DOI: 10.16538/j.cnki.jsufe.2024.01.00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sufe.2024.01.003


佣金等方式进行惩处，对于在施限平台上进行独家经营的商家则会提供平台资源奖励及优惠。

在这一奖一罚之下，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的纵向强制关系十分突出，商家对平台的自由选择行

为受到扭曲，双边平台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发生扭曲，受限平台企业被不适当地削弱了竞争力，

最终被挤出市场。例如，为了限制滴滴外卖市场的扩张，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要求商家不得

同时加盟滴滴外卖平台，并要求已经在滴滴外卖平台上入驻的商家自行退出，否则就采取限制

送餐范围、上涨扣点、关闭店铺等处罚措施。
① 现今，滴滴外卖未能如愿成为外卖行业的新巨

头，面临着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
②

事实上，无论是从博弈论出发定量分析社会的总福利，
③ 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视

角出发，
④ 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都具有正当性。为避免平台垄断和资本无限

扩张、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需要依法及时制止“二选一”等新型网络限制竞

争行为，可“二选一”行为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解决“二选一”行为会出现理

论与实践的难题。一方面，《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设置的门槛过高，致使支配

性地位和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认定存在困难；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

实际适用时也存在若干阻碍，事实上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
⑤

为此，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或

方法模型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研究。有学者认为平台“二选一”

行为的规制核心在于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应当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的规

定，可是“滥用优势地位”的概念存在导致相关法律条款存在滥用的风险。
⑥

也有学者对现行法

律体系的冲突与矛盾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以《反垄断法》为规制中心的破题思路，可是对于互

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以及合理性抗辩事由的提出还存在诸多商榷之处，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⑦

还有学者同样提出了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破局思路，并从有利于监管的视

角提出行为豁免、事前控制的方案，但可行性仍有待探讨。
⑧

总而言之，双边平台的独特属性的确给“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效果分析带来了诸多不便，大

多数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都不否认“经济学的旧公式没有为双边平台提供正确的答案”，
⑨ 现行

的反垄断执法工具远不足以充分评估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的市场竞争效果，其真正影响

市场竞争状况也较大背离于其表面所能观察到的市场竞争力，应当受到竞争政策尤其是反垄

断规制更多的关注。本文从双边平台的身份属性出发，剖析双边平台能够实施“二选一”行为的

核心所在，在此基础上审思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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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台企业的身份属性转变及其管理行为的解构

双边平台成功的关键在于平台与线上交易市场的融合，交易市场的虚拟化形成网上交易

市场，
① 平台凭借其聚集效应成为连通市场各方以及线上交易市场运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聚

集效应和互联网效应、马太效应、锁定效应等诸多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平台与线上交易市场不

断融合。在此情况下，平台企业和平台的关系以及其与线上交易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相互的渗透

和转化，平台企业的平台管理行为也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得双边平台的“二选一”

行为与传统排他性交易发生了结构上的根本不同，传统理论和规则在适用上如何创新、解释和

突破值得深思。

在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的行为中，平台企业对商家进行强制和惩戒的行为暴露出两者

关系上的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并非仅源于商家对平台服务的依赖性，更来源于平台企业对商

家所处线上平台市场的运营和管理地位。平台不仅是平台企业为商家参与线上市场竞争提供

技术与设施服务，还是商家开展线上商业和线上市场竞争的空间场所和市场本身，更为重要的

是平台控制着关键性基础设施。
② 这就意味着平台企业在线上交易市场竞争中同时扮演着服

务 者 和 市 场 管 理 者 的 双 重 角 色 ， 平 台 企 业 与 商 家 间 的 关 系 也 同 时 具 备 横 向 与 纵 向 的 双 重

属性。

（一）平台企业的双重身份属性阐释

线上交易存在平台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三方主体。商家与消费者为线上交易的实施者，也

是线上交易的主要参与方，两者分别对应供给和需求两侧。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广泛存在的

供给与需求匹配低效的问题，借助互联网技术信息高效交换、无形性和空间无限性等特点的双

边平台应运而生，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线上供给和需求相互匹配的场所。
③ 平台企业同

时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线上市场接入、信息储存、信息交换、线上互动等服务，并促进商家与

消费者线上交易的达成。因此，平台企业在线上交易市场的运作中发挥技术服务的中枢功能，

平台企业与商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平台企业为商家提供线上市场并帮助商家接入市场，

实际上对商家参与线上市场的竞争起到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通过线上交易基础设施的构建

和完善来服务于商家的线上市场竞争需求。但是，平台企业的功用并不止步于此，平台服务之

下市场参与主体及市场资源产生汇聚，并在以平台为界限的领域内进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由此市场与平台的重合关系引申出平台企业的第二重身份——市场管理者。

在平台经济学的定义中，平台从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交易空间或者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

世界，也能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
④ 该空间引导或者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达成，

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实现收益最大化。
⑤ 平

台空间在聚合商家和用户资源的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的网络边界，不同平台所形成的网络空间

相互独立，平台之间并不互联互通，由此线上交易市场出现了平台化的块状分布特征。但是，

线上交易以及市场竞争都发生于平台这一空间和场所，线上交易市场的运作也必须以双边平

台为依托才可完成，因此平台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内容的提供者，还构成了商家开展线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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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参与竞争的市场空间。在此意义上，相互独立的线上交易平台的集合共同构成了线上交易

市场整体的运作空间，市场因单个平台的特定性和独立性而具有了虚拟网络中的固定空间

范围。

简而言之，平台企业、线上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形成了线上交易市场，而平台企业通过交易

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提供框定了市场的运作空间，并依靠平台市场所具有的“交叉外部性”锁定

线上商家和消费者，
① 每个平台框定空间的组合就是线上交易市场的整体。在平台与市场发生

重合的情况下，平台企业对平台的经营管理行为具有了市场干预的属性，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

的关系也发生转化，平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力量的分析角度和方式也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二）双重身份属性下平台与商家关系的转变

服务者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的关系自然是横向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双方的法律地

位平等。但在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平台价值会随着商家和消费者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平台

企业的市场地位也随之增强，商家对平台企业的依赖性增大，平台企业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也同

时增强，其相对优势地位也随之加强。商家与平台企业间的横向关系出现事实上的失衡倾向，

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的横向服务关系的纵向化也会越来越突出。
② 此外，从平台的线上交易地

位来看，平台服务对于商家的线上市场竞争而言必不可少，由此也隐含了平台企业与商家横向

关系的微妙状态。

市场身份下，平台与市场重合，平台就是线上交易市场。作为平台的所有者，平台企业拥有

运营、管理平台的权力，由此对于线上市场也有管理、干预的现实权力。具体而言，平台企业通

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制定平台规则，为平台内市场制定除现行法律等规定之外的其他“游戏规

则”，以引导或强制商家为或不为一定的市场行为。当然，游戏规则的制定应当建立在法治框架

下，否则规则制定行为及规则本身都属违法。同时，平台企业也拥有监督、管理和处罚商家的

权力，负责监督和查处商家违反法律规定、平台规则的行为，并根据行为性质及其程度对商家

施加处罚，以保障平台内市场的交易和竞争合法有序并维护平台商誉和利益。例如，淘宝设置

有警告、扣分、搜索降权、商品下架、店铺关闭等多项处罚机制，
③ 其中部分处罚还存在时间长

短、数量大小等裁量区间。处罚机制是权力行使的保障机制，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对商家会产

生相当程度的强制效力，这也表明平台企业作为管理者对商家具有支配优势。在市场身份下，

平台企业与商家的关系为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关系并不平等，平台企业具有完全

不对等的管理权利和相配套的强制力保障措施。

双重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同时具有横向服务关系与纵向管理关系，其中横向服务关系

的纵向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纵向性。这种纵向管理关系也表明平台企业干预市场、强制

商家的相对便利性和有效性，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者角色也反映出平台企业的市场干预行为

对潜在市场竞争产生了相应影响。

（三）双重身份属性下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应

无论是服务者还是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平台企业对商家的优势地位和权利都是客观存在

的，尤其是市场管理者的身份下商家对于平台企业的管理和强制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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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并非毫无办法，商家对平台企业力量的制衡作用构成了平台企业行为的限制机制，由此双

方发生博弈。商家对平台的选择越自由，商家力量的制衡效果也就越强，商家在与平台企业博

弈过程中的话语权也就越大。
① 因此，平台企业的权利和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使不仅要考虑平台

自身利益，还需要考虑商家的接受范围和忍耐程度，特别是平台企业在缺乏正当性基础时的滥

用行为，商家能否忍耐也决定了平台企业对平台内市场的支配情况，即平台企业对商家的支配

力量与商家对平台的依赖应当保持相称。
②

因技术原因，各平台市场之间并非互联互通，尽管在参与主体上可能存在重合，但每个平

台的市场仍是相互独立和特定的。就单个平台市场而言，每个平台市场内商家都会建立专属于

该平台市场内店铺的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店铺信誉等竞争优势，并且为了得到和增强这些竞

争优势，商家也会不断地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等沉淀成本。商家在平台市场内店铺的综合优

势和沉淀成本共同构成了商家的转移成本，由此产生了平台企业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从多平台

角度分析，商家在某一平台店铺市场的资源积累和沉淀成本投入很难转移到其他平台市场。
③

因此，尽管在多归属的背景下商家可以选择同时入驻多家平台市场，但每个平台市场内经营的

店铺实际上类似于商家经营的若干“分店”，而“分店”之间在成本投入、市场地位、资源持有量

和利润获取等方面都是相互独立的，均特定于其分别所处的平台市场。所以，在多平台共存和

多归属策略之下，商家被入驻的各个平台市场同时锁定了，商家被锁定的强度与平台市场的规

模大小相关。在强力锁定下，商家对平台企业的竞争策略只能被动遵从，
④ 并且容忍一定范围

内的不利损害。
⑤ 申言之，就商家而言，分处于各平台的店铺之间不具有可替代性，他们同为商

家在线上交易市场的多个经营主体和销售渠道，从多平台到单平台的转变也很难让其回归多

平台时的整体盈利状态和竞争能力，因为商家会丧失部分达成交易的机会。
⑥ 因此，平台企业

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与平台市场的发展规模大小相关，而且各平台能够通过分别锁定店铺的方

式锁定商家。
⑦

平台市场需要商家的入驻来提升平台市场的整体价值并增加平台主体的盈利（商家交纳

的各种费用），而商家则需要平台为其提供线上信息上传、展示和交互等交易所需功能服务进

而实现线上产品宣传展示和交易，平台通过提供线上交易所需功能服务来吸引商家并换取商

家入驻带来的平台增值和服务费，而商家根据平台服务的质量以及费用的高低进行综合选择，

双方在需求的相互满足和博弈中形成市场生态。商家对平台的选择和入驻实际上反映了商家

群体构成的市场选择机制对平台的选择，通过对平台整体价值、服务内容和质量以及费用收取

等进行综合评判进而决定市场资源的流向，因此商家的选择是对平台的整体价值、服务质量和

价格所作出的市场回应。
⑧ 而消费者规模大小是平台创收的根本，当平台未能集聚足够多的消

费者时，其无法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形成消费者黏性，继而无法实现收入

增长。
⑨ 随着线上交易行业日趋成熟，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已经激发，平台的资源集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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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平台市场对商家的吸引和锁定能力不断增强，也会逐渐摆脱主动吸引商家

的大量资源投入，而将重心转移到消费者体验上，重点扩充用户数量和提升消费者黏性。
① 因

此，真正能够对平台产生有效的选择和抗衡效果的是消费者，而非商家，因为商家所受到的锁

定效应远不足以使单一平台对他们行使那些特权和优势，他们能够轻易地转移到另一平台市

场，
② 平台市场内商品的种类、质量、价格及相关服务等形成的平台综合价值，才是能够锁定他

们的要素，而这些主要由平台市场内的商家决定的。一方面，商家的聚集和激烈竞争能够对消

费者产生吸引力；
③ 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对商家有较强的锁定能力，能够支撑其行使地位优势

及管理权利。由此可知，商家成为平台企业间进行竞争的主要强制对象，而用户则是平台企业

竞争的主要内容，也是平台市场地位的重要衡量标准。

三、  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违法性分析

“双边市场”的概念最先由梯诺尔等人提出，
④ 埃文斯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双边市场”理

论的聚焦对象从传统的媒体市场、支付卡市场和拍卖市场转向了平台市场。
⑤ 不同于遵循供给

需求的函数标准的传统市场，双边平台市场更加依赖于双边需求之间的相互性（又称“间接互

联网效应”）。赖特认为双边平台凭借此效应实施的“二选一”行为的市场封锁是非效率的、是反

竞争的。
⑥ 而奥康纳呼吁对双边平台多些动态的思考，对一些机构或学者提出的“控制用户数

据可以锁定竞争对手”的论断提出质疑。
⑦

市场管理者身份下，平台企业的“二选一”行为的实施逻辑和竞争效果都发生了变化。线上

市场与平台的重合之下，“二选一”对平台的管理和操控直接在平台市场上显现，线上市场所受

的损害更加直接且严重。

（一）平台“二选一”行为的逻辑新解

“二选一”行为的实施会强制商家在施限平台和受限平台间作出选择，看似尊重商家的选

择自由，但实际是强制商家放弃受限平台并选择施限平台。
⑧ 在强制选择的范围内，施限平台

企业具有远超受限平台企业的市场优势，此时相对意义上的优势转化为绝对意义上的优势，市

场 支 配 地 位 在 选 择 范 围 内 成 立 。 因 此 ， “二 选 一 ”行 为 之 下 ， 平 台 企 业 的 支 配 地 位 是 客 观 存

在的。

以平台整体为“二选一”对象的案件中，施限平台企业通常在市场地位上远远超过受限平

台企业，属于行业中的头部平台企业，由此才能确保选择结果有利于施限平台，且其他平台不

会搭便车。这里的市场地位并非指平台企业在平台类服务中的优势力量，而是平台企业运营和

管理下的平台市场在整个线上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因为平台市场是商家竞争和获利的特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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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与商家利益高度相关，商家也最为在意。因此，不同平台之间在重叠商家的范围内，商家

对平台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商家选择的主要依据，即平台企业的锁定能力才是市场地位的准确

解释。

此外，同一商家在不同平台市场内的店铺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往往存在差别，而竞争优势

和盈利能力最强的店铺所处平台市场对商家的锁定效应相对更强，由此具体到单独的商家，每

个平台企业都会有更倾向于自己的商家店铺。
① 在此情况下，以个别商家为对象的“二选一”行

为应运而生，通过奖励、优惠的诱导和处罚政策的胁迫，施限平台企业驱使特定商家放弃其他

平台市场。这种“二选一”行为的针对性更强而且更为隐蔽，实施对象可能表现为平台企业的核

心商家，以实现平台市场的长尾经济效应。故而，中大型企业的资源争夺及专项奖惩也成为“二

选一”的重要表现类型。例如，为应对天猫的“二选一”压力，京东推出名为“龙腾计划”的重点扶

持项目，暗示选择京东的商家能够获得平台费用减免、免费资源支持以及帮助处理商家因“二

选一”而产生的滞销库存等优惠和奖励。
② 在这种“二选一”行为中，平台企业整体的市场优势

可能不太突出，但对于这些核心商家的锁定能力却具有相对的优势，因为商家在施限平台市场

内店铺的盈利和竞争状况要优于受限平台市场的店铺。但此时“二选一”行为的分析较为复杂，

因为平台企业的实施动机、市场力量及竞争效果可能难以支持《反垄断法》的适用。

（二）“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效果分析

1．双边平台市场层面。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和促进平台企业的

市场支配地位，使平台市场规模更大、质量更高且稳定性更强，这必然会引发双边平台市场的

市场机制扭曲，造成竞争被限制甚至被排除的效果。“二选一”行为的实施逻辑是通过施限平台

企业与受限平台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行简单比较，并以此作为市场资源竞争的唯一依据，即以简

单的平台市场大小比较来代替复杂的市场竞争机制。在这种比较式竞争下，竞争的结果是人为

控制的，因为施限平台企业一般只有在必胜的情况下（这里主要指攻击性“二选一”案件，防御

性“二选一”案件的情况较为复杂）才会选择“二选一”，此时市场竞争机制被人为地扭曲，线上

交易市场的市场竞争也被限制甚至排除。

“二选一”行为强制商家对入驻平台作出选择，实际上是要将商家的多归属模式转变为单

归属模式，加上平台市场的强大锁定效应的运作，平台市场的封闭性就会逐渐加大，进而封锁

了平台市场内的经营商家。
③ 与此同时，受限平台的入驻商家数量也会逐步减少，由此受限平

台市场的规模也会逐步缩小，与市场规模高度相关的平台企业的锁定能力、资源汇聚能力和市

场优势都同时会降低，受限平台企业会被逐步挤出同行业市场。事实上，受限平台企业往往无

法拒绝“二选一”，只能被迫将受限平台市场纳入选择范围，对于选择产生的结果也只能被动接

受。在此意义上，受限平台企业非自愿地参与了横向垄断协议。类比刑法中共同犯罪与片面共

同犯罪的概念，“二选一”行为在形式和效果上可称之为“片面横向垄断协议行为”。

综合来看，“二选一”行为在双边平台市场产生了市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竞争效果。单归属

模式的转化与平台市场的锁定效应共同促进了线上市场商家的固定性。平台市场的封锁趋势

也将引发线上交易市场的封锁与平台化分割，继而双边平台市场也被分割。同时，因线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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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体被封锁且商家被固定，双边平台市场就会形成新的进入壁垒，
① 致使潜在竞争者难以

拉拢商家并形成自己的平台市场，而且已进入的平台市场具有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等加持，平

台间市场的潜在竞争力量就会被严重压制了。比如，自2019年5月28日格兰仕入驻拼多多以来，

格兰仕在天猫平台的搜索端陆续出现异常，其曾多次与天猫平台进行交涉但都未有结果，而且

导致格兰仕“6·18大促”期间在天猫平台上的六家核心店铺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均大幅下滑。
②

2．线上交易市场层面。平台市场及入驻商家是“二选一”行为的直接施限对象，由于平台商

家的多归属特征以及线上交易市场的整体性，单一平台企业的强制选择行为具有明显的外溢

性，进而对其他平台市场与其入驻商家以及整个线上交易市场的竞争机制都将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选择施限平台市场并放弃受限平台市场，施限平台企业会采取一系

列的处罚和奖励措施，由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存在，这些措施将直接涉及平台市场资源的人为

配置问题，而且在市场封锁与分割之下，不同市场间的商家竞争会被不断削弱，线上交易市场

的整体规模和质量也被降低，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必然会受到损害。

具体来说，“二选一”行为的实际强制对象是相对特定的，而特定化的原因并非是市场机制

的自发选择，而是商家是否会选择同时入驻多平台以及其在所属行业的竞争中是否处于中上

层的地位，
③ 即平台企业的人为选择构成了“二选一”行为的强制对象标准。在被强制的商家同

意或拒绝平台企业的选择要求时，平台企业会向商家施加直接的市场打击或资源给予，由此商

家在平台市场内的竞争力量会受到相应的损害或提升，平台市场内的竞争机制会被扭曲。在选

择施限平台市场的情况下，被强制商家必然要放弃受限平台市场，其在线上交易市场整体的市

场竞争力量被迫降低，而且在渠道尤其是大型渠道的放弃之下，商家的业绩下滑、库存增加，

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会直接受到严重损害。同时，受限平台市场内的商家数量减少，受限平台

市场也会因此萎缩，继而引发线上交易市场的缩小以及竞争空间的压缩，整体线上交易市场内

的竞争有效性和市场活力也会因此降低。如前所述，“二选一”会导致平台市场的相互封锁和线

上交易市场的分割，不同平台市场内同行业商家间的竞争被隔离。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虽处于

不同维度但同属于全国市场，平台企业对线上交易市场的分割同样严重违反了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要求，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类比线下地域市场中政府行政性垄断行为，尽管

短期内地方利益得到了维护和提升，但从长远及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地方封锁及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割裂必然是得不偿失的。

综合来看，“二选一”行为强化了平台市场的边界和独立性，进而在线上交易市场中同样产

生了市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竞争效果。线上交易市场及平台市场内竞争的充分性都受到了打

击，市场机制的运作也被平台惩罚和奖励措施所歪曲和取代，在平台企业的强势地位下商家难

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与行政限制交易行为的相似性也越来越高，对

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的规制强度应当与之相匹配。

四、  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困境

“二选一”并非法律术语，通常指向的是排他性交易行为或称限定交易行为。不仅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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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在传统行业，常见的独家经销、独家采购、独家合作等都属于排他性交易行为。商业实践

中，“二选一”并非必然违法，只有在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才可能受到执法机构

的查处。

（一）“二选一”行为法律适用体系混乱

反垄断法一直被冠以“经济宪法”之名，
① 但在我国却未有“经济宪法”之实，其原因主要在

于反垄断法内部尚存诸多规制争议或证明壁垒，以至于相关的行政机构或审判机关往往在执

法或审理相关反垄断案件中规避《反垄断法》的适用，而选择门槛更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消费者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其他法律。在反垄断法中，“二选一”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纵向垄断协议时只列举了价格协议，而“二

选一”是非价格协议，故规范依据不太明确，法律适用的可能性较低。

《电子商务法》所规定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能够规制“二选一”行为的第22条，
② 明显

与《反垄断法》中限定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逻辑一致，离不开相关市场的界定。但是，《电子商

务法》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
③ 相对而言，《反垄断法》的威慑作用更强；并且《电子商务法》自

颁布之日起，就因其第35条中关于“不合理条件”的模糊表达而饱受学界诟病。
④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在2021年5月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予以细化，将“二选一”列举为违反

《电子商务法》第35条规定的具体情形之一。
⑤ 尽管第35条是防止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

侵害平台内中小经营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款，但相对优势地位与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主观性

较强，个案合理分析模式超出基层执法部门的能力范围，甚至可能架空《反垄断法》。
⑥

“二选一”行为曾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甚至被编入浙江省

的指导案例中。
⑦ 不可否认，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同

一行为可能会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能够同时适用的情形。
⑧ 但是，在更深层次

的行为范式中，两种法律在限制竞争行为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倾向于竞

争权益的侵害，而反垄断法则更偏好消费者福利或竞争秩序的损害。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

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商家的多归属权的侵害，
⑨ 但“二选一”行为往往附有“忠实折扣”的补偿条

件。正因如此，“二选一”行为的私人执行多由市场力量较强的商家向法院提起诉讼（平台的补

偿不足以弥补这些商家的未来预期利益）。换言之，“二选一”行为多数是平台和商家自愿达成

的独家交易，短期来看，这种协议不仅是平台和商家之间的互惠互利，更能减少商家的交易成

本，进而将优惠传递到消费者一边。但长期来看，这种互惠依赖逐渐形成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

应，商家逐渐处于劣势地位，致使商家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平台的不合理的要求，更遑论平台

与商家之间的独家交易协议本身必然会限制或排挤平台的竞争对手，甚至会抬高相关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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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壁垒，进而对平台市场上的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在行为模式上，双边平台的

“二选一”行为本质上是反垄断法上的限制、排除竞争的垄断行为，而非不正当竞争行为，《反

垄断法》在规制“二选一”行为时的适用比《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合适。此外，“多元法律规制方

案”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二选一”行为规制问题的真正核心，这一建议看似在讨论“二选一”行为

的规制选择，实则只是停留在“二选一”行为“是否该规制”的问题上。

（二）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存在滥用风险

线上交易市场是互联网与传统商贸行业相结合的产物，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

台，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产生了线上交易市场的新发展生态。
①

因此，线上平台市场既脱胎于线下地域市场，又因与互联网的结合而具有了新的属性，线下地

域市场与线上平台市场的同与不同之处为传统理论的适用、创新和完善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方

向指引。比如在线下地域市场中，地方政府为该地域市场的管理者，与地域市场内的经营者之

间为法定的纵向管理关系。地方政府具有规则制定权和管理、监督、处罚权，且权力行使有国

家强制力做保障。平台企业处罚措施相比于政府要更加多元且灵活，围绕商家的市场口碑、排

名、宣传等市场竞争内容，处罚虽不能像行政罚款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但对商家的市场

竞争力量和经营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商家的盈利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换言之，平台企

业的处罚设置针对商家的市场竞争力，直接影响商家在平台市场的竞争优势。

就权力属性来看，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和规则制定权源于法律的授予，根本上源于人民权利

的让渡，由此权力的行使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为导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使会对市场造成

干预，直接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故而干预行为应当具有正当性和适当性，即在市场失灵时实

施，且干预时政府部门应保持中立。在立法上，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的封锁行为也被严厉禁

止，《反垄断法》在总则和第五章作了禁止性规定，政府不得滥用权力以任何形式对市场内、市

场间的竞争作出不适当的限制和禁止。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权利则源于平台与大量商家、消费

者单个服务合同的汇聚而产生，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地位及其权利起源于民事契约。而契约具

有合意属性，因此平台企业的管理权实际上是私法属性。但是这种管理权的实际运行又会涉及

平台市场内的所有参与商家和消费者，直接影响平台市场资源流动与配置，而且商家的多平台

入驻和消费者的多平台消费也证成了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具有外溢性，市场机制会受到直接

且严重的影响。据此，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属性，应当要求其承担更多

的公共服务义务，并规制其滥用管理者地位及其管理权的行为，以避免线上交易市场成为法外

之地。若从法律干预的角度出发，由于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在某些市场条件下已经跳跃出合同

自由的范畴，产生了对市场竞争这一更为宏观概念的损害，《反垄断法》必须对管理权进行限

制并对滥用行为加以规制。
② 《反垄断法》对垄断性企业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增加就是例证，当企

业发展到垄断性地位时，该企业就构成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不仅代表私权自由，更

牵涉公共利益，故应当对其经营自由作出限制，否则社会公共利益将处于严重的侵害风险中。

（三）“二选一”行为正当抗辩适用可能

“二选一”行为是排他性交易行为在互联网行业的典型表现形式，由此适用排他性交易行

为的正当理由理应同样适用于“二选一”行为。但是，平台企业不仅是服务者，还是市场的管理

者，因此“二选一”行为与传统排他性交易的主体结构、行为逻辑出现差异，正当理由的适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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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此作出回应。由于“二选一”案件主要涉及“效率抗辩”和“应对竞争抗辩”，下文主要围绕这

两项抗辩展开论述。

第一，从“效率抗辩”角度分析。排他性交易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率或非效率结果均源于市

场主体之间的品牌间竞争与品牌内竞争，
① 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及消费者福利，

这种经济效益常常针对“分配效率”或“帕累托最优”而言。
② 而反垄断法认为，排他性交易可以

通过“增加品牌间竞争”“解决套牢问题”“减少搭便车”等方式达到上述经济效益，并将此称为

排他性交易促进竞争的效果和正当理由。
③ 但是，传统排他性交易所涉及的各方主体为同种商

品的上下游，而“二选一”行为中平台企业和商家则同时处于完全不同的商品竞争框架下，平台

企业的限制行为并不能增强具体商品的品牌内竞争或品牌间竞争，这几项与商品相关的正面

效应标准更适用于平台市场内商家的纵向限制行为。而且，互联网经济具有无形性、无地域性

和边际成本递减效应的特点，双边平台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小，接纳入驻商家的成本微乎其微，

且一般不产生专属性投资，往往是针对平台整体而言的。即使是平台企业的宣传推广，除店铺

购买广告位进行专项推广外，也基本不具有特定性。
④ 因此，“解决套牢问题”“减少搭便车”等

也较难成立。此外，“二选一”行为的受益者为平台企业，商家是这场斗争中的受害者，“二选一”
行为并不能实现“分配效率”“帕累托最优”，“效率抗辩”很难适用于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

第二，从“应对竞争抗辩”角度分析。在“防御型二选一”案件中，平台企业并非积极主动地

实施“二选一”行为，其目的是抵御攻击型竞争策略，由此“应对竞争抗辩”存在一定的空间。但

是，“应对竞争抗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应对”一词通常被界定为对已出现问题的解决，而非

“削弱”或“打败”竞争对手之意，
⑤ 其实施目的必须限定在对商业利益的维护，而不能借机加强

或滥用市场地位。同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应被纳入“应对竞争抗辩”的适用条件中。平台企业具

有市场管理者的身份，“二选一”行为会直接损害线上交易市场的竞争秩序，由此“二选一”策略

应当属于平台企业的最终防御措施。在其他策略也可维护平台企业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平台企

业不应直接选择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二选一”策略。而且，即使“二选一”策略具有必要性，平

台企业的强制对象、强制内容以及处罚措施等具体内容是否合理也应加以考虑。
⑥ 此外，“应对

竞争抗辩”的法律效果应限定为行为动机的正当性论证，需要进一步分析“二选一”行为的实际

竞争效果以确定手段的适当性，这一点在“3Q大战”案中也有印证。在“3Q大战”的上诉审理中，

腾讯企业以“应对竞争”为由进行抗辩，最高法院予以认可并认为“被上诉人为排除、限制即时

通信服务市场的竞争而采取‘产品不兼容’行为的动机并不明显”。
⑦

五、  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

（一）冲突化解：明确《反垄断法》优先适用

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主要有三条路径，即《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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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就“二选一”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其中，大部

分竞争法学者认为反垄断法具有可适用性，只是需要采用更为严谨的反竞争分析方法，以加强

反垄断法对双边平台反竞争效果的法律论证。
① 也有学者赞同《反垄断法》应与《反不正当竞争

法》协同规制的方案，防止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
② 至于《电子商务法》的适用选择，其

主要理由在于《电子商务法》规范电子商务市场行为的特殊性及其第35条中所谓关于“二选一”

行为条款的明确规定。
③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更加“开放”的多元规制路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这类学者只是对各“多元”法律路径提出细化或是借鉴“相对优势地位”等理论，却并未就“多

元”法律的内在适用秩序抑或法律适用的优先问题给出应有的解决方案。
④ 本文认为，应明确

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规制思路，具体理由如下。

一方面，除了已经提及的“二选一”行为本质上更加契合反垄断法所调整的限制、排除竞争

行为模式之外，《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和精神契合是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反垄断法的目标，从

保护小企业的利益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效率唯一到消费者福利的保障，其中具体的反垄断

规则和决策依旧所指不明、含混不清。
⑤ 但是，在这个多元价值彼此拉扯的过程中，无论是哈佛

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抑或是后芝加哥学派，最为统一的共识是反垄断法是政府管理市场经

济的方式之一，尽管他们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见解。
⑥ 随着经济学家和反垄断法

学者对数字经济市场不断深入地了解，逐渐认识到并不再怀疑“经济干预是例外而不是原则”

这一论断，即要对市场抱有一定的信心。这也决定了反垄断法及其相关政策更应该是一种“被

动反应机制”，
⑦ 即面对市场经济，反垄断法并不是任意干预，而是当市场竞争受到明显排除或

限制时，反垄断法才能干预。正如上文双边平台的竞争分析所展现的，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

为既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一面，亦有正当的豁免理由的另一面。反垄断法依法审慎监管的态度

更加契合双边平台下“二选一”行为的合理性分析的要求。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的规制模式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更科学、准确。事

实上，在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反垄断法》被规避的现象是非常常见

的。以浙江省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的首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妨碍竞争法的案件为例，在

该案的处罚书中，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嘉兴市洞洞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修改商家

配送范围等不当技术手段，强迫其平台商家关闭或停止在“闪电小哥”平台经营的行为，其目的

在于维护市场份额，违反了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不正当

竞争行为，而非《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⑧ 但是，《反垄断法》

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具有垄断势力的大企业。而且，垄断

行为也并非垄断势力的充分条件，一些不具有垄断力量但是在行业中具有相当优势地位的企

业也可能实施排除甚至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垄断行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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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作为基础和支持，且行为的反竞争效果与市场力量的大小存在正向关系，由此市场结构的

考察在提高执法效率和加强论证上仍显必要。从域外发达国家执法实践来看，一般都会选择

《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控制模式，因为相比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僵硬性，《反垄断法》更为科

学、灵活且合理，并且垄断行为而非垄断性市场结构才是损害和威胁竞争的元凶。
① 这并非意

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弃用，而是将《反垄断法》作为主要的规制模式。

（二）机制保障：重塑平台企业外在制衡力量

“二选一”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与受益的失衡。随着执法压力的加

大，平台“二选一”行为变得更为隐蔽，内部协议、行为暗示、平台惯例等都可能成为平台企业

对商家实施“二选一”的手段，“二选一”行为的执法查处也变得更加困难。
② 加之，出于包容审

慎的监管态度和促进互联网行业经济发展的考虑，执法机构的查处主要以警告、训诫、通报批

评等为主，违法发现的概率与处罚措施的严厉程度均不理想，导致执法力量难以威慑大型双边

平台。同时，平台企业作为平台市场的管理者，类似于线下地域市场的政府，商家的抗衡力量

明显偏弱，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愈加猖獗。因此，须从执法层面和商家层面两个角度重塑

平台企业的外在制衡力量，以实现对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的常态化、稳定性规制。

在市场管理者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的纵向管理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商家掌握了足

够的信息和证据，受制于平台管理权的威慑也难以抵抗，所以须从外界寻求增强商家力量的解

决对策。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应形成了平台企业对商家的支配能力，在此理论上平台企业能够

在其平台市场内实现竞争的排除和限制，管理行为的外溢效果则会将反竞争影响扩展至整个

市场。加之“二选一”行为将平台企业间的竞争简单化为平台市场优势的比较，平台企业的奖惩

权代替了线上交易市场的市场机制，“二选一”策略取代了双边平台市场的市场机制，线上交易

市场中的竞争被平台企业所扭曲，而结果的确定性加快了平台企业的市场侵蚀速度，因此，行

为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具有高度

综合性和复杂性，商业策略的不断迭代使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等都发生

变化，传统的类型化垄断行为规定可能难以囊括，
③ 由此相关市场的界定以及市场支配地位的

认定也都面临巨大困难，“市场份额推定”的破产、“SSNIP分析方法”的失灵等都是例证。结合政

府的执法发现困境，商家的信息和证据优势可以与政府的执法力量相互补充，达到“双赢式”的

力量增强。具体而言，执法机构设置专门的举报、投诉机制，接受商家的“二选一”行为举报，并

做好信息保密工作，避免双边平台的报复措施对商家举报和投诉的抑制效果。对于查证属实的

违法案件应当要求双边平台在停止“二选一”行为的同时恢复受强制商家的应有优势并赔偿损

失，以实现商家利益损失的填补，并激励商家积极参与执法查处工作。

（三）违法判断：确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推定机制

服务交易关系的纵向化与纵向市场管理关系使平台企业拥有相对于商家的天然优势，平

台企业可以滥用市场力量强制商家进行选择。“二选一”真实案件表明，实施“二选一”策略的平

台企业往往是行业内大型平台市场的拥有者，由此施限平台企业具有足够的锁定能力支撑其

对商家的强制。因此，“二选一”行为的选择、实施与施限平台企业的优势市场力量具有较强的

逻辑印证关系。一般而言，惩罚性的“二选一”策略意味着更强势的市场力量以及更严重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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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效果，而奖励性的“二选一”策略则可能相对较弱。针对新进入者的“二选一”策略意味着市

场封锁和对潜在竞争者的抑制，由此对市场竞争的排除和限制效果相对更为严重。

针对“二选一”行为的发掘，结果推定机制能显著提高发掘效率并降低发现难度。从理性经

济人的立场出发，多平台市场同时入驻意味着更多的渠道、更强的市场力量和更高的盈利能

力，除非某一平台市场内店铺的经营成本与收入难以平衡且竞争优势不足，否则商家不会选择

自我限制和自我削弱并放弃任一平台市场。因此，当某一平台市场发生异常的商家退出情况

时，“二选一”行为的外在强制是大概率存在的，而受益平台企业往往是行为的实施者，即平台

市场内不正常的商家退出情况能够逻辑地推定出“二选一”行为的客观存在以及实施主体。在

具体判断中，应关注商家撤离的规模、数量和时间点等因素，以综合评价撤离是否异常。在此

基础上，应当考察商家撤离的原因以及被弃平台市场的经营和管理变化，其中前者直接反映

“二选一”行为是否客观存在及具体信息和证据，而后者则可论证被弃平台企业是否存在自身

原因。对被弃平台市场的考察应当主要局限在平台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以及平台市场的资源

聚集能力是否有重大变化，并着重分析该变化与异常的商家撤离情况是否具有紧密的因果关

系，其他平台企业及平台市场的变化一般不在考虑之列。

无论是对“二选一”行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还是对“二选一”结果的滥用行为推定都只是

暂时性的推定，是出于提高执法效率和加强平台企业自我约束所提的对策，仍应给予涉案平台

企业以充分的权力和机会进行反驳和自我辩护。两类推定机制仅系进行执法调查和分析的一

种论证方法，本身并不能作为“二选一”行为认定的直接证据，其适用也应当保持审慎，不应滥

用或过度推导，对“二选一”行为的查处最终还需落实到具体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之中。

六、  余　论

传统排他性交易的规制理论认为，持续时间构成反垄断干预的重要条件，在持续时间较短

的情况下，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恢复市场竞争所受到的损害。但是，平台与市场的重合使

得“二选一”行为的作用强度和速度都远超传统的排他性交易行为。平台企业的惩罚和奖励措

施对商家而言不仅仅是交易机会和风险的变化，更是市场机制下精准的市场优势打击行为。尽

管对于激烈、严重的“二选一”案件，政府会及时干预并平息限制行为，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二选

一”行为本身的反竞争性质和潜在竞争威胁。从规制的行为主义和实质主义出发，持续时间的

长短也不宜作为阻碍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因素，否则只会掩盖行为本身的严重性质。另外，平

台企业的“二选一”行为还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即使时间持续不长或间断性较强，也能起到较强

的持续性和整体性的引导效果。信号传递效应起初是用于研究和分析政府奖惩行为对社会资

源的流动和企业行为产生的引导效果，即市场资源的流动和企业的行为会主动迎合政府的政

策要求。
① 平台企业与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其惩罚和奖励行为在平台市场

内亦具有类似于政府奖惩的信号传递效果，即平台企业向商家传递了“选择有奖，拒绝会罚”的

信号，进而引导商家迎合平台企业的要求并进行选择和放弃。最后，持续时间的要求会产生错

误的诱导，即时间短则可避免严重惩罚，这实际上为“二选一”策略制造了“避风港”，于执法威

慑有害无益。因此，持续时间的形式化特点只会阻碍“二选一”行为的准确分析，不宜将其作为

《反垄断法》适用的阻却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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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Regulations on the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Behavior of Bilateral Platforms under the

Dual Identity Attribute

Ding Guofeng
( School of Law, Anhui U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601, China )

Summary: The harm of the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behavior of bilateral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market competition is  widespread,  but their  antitrust  regulations have always been

ineffective. Ultimately, it is due to the neglect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bilateral

platforms and online trading market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competition disorder

and equity imbalance. Bilateral platforms are not only online trad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platform

enterprises,  but  also  virtual  market  spaces  for  merchants  to  operate  and  compete  online.  In  fact,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dual  identities  as  mark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market  managers.  In

addition,  platform enterprises  have  independence  due  to  their  lack  of  interconnection  and  high

transfer  costs,  resulting  in  strong  locking  capabilities.  The  multi-channel  model  further  weakens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market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attributes,  the market  management  right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stem  from  the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service  contract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a  large

number  of  merchants  and  consumers.  The  management  behavior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with

private law attributes  poses  a  risk of  abuse,  and the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behavior  of

bilateral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xclusive  trading  behavior,

which has a more direct and serious effect of excluding 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and  planning  in  the  legisla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s  in

China,  the  antitrust  law  and  other  market  economy  laws  have  not  formed  a  clear  legal  order

within the market regulation legal system, with clear hierarchy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laws and

mutual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ame law. The problem of chaotic legal application is common

in  practice.  In  the  long  run,  in  the  process  of  regulating  the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behavior  of  bilateral  platform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solve  the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of  the antitrust  law and make efficient  choices  of  antitrust  regulation modes,  but  also

appropriately explain, innovate, and break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exclusive trading

and  antitrust  regulation  theories,  ultimately  achieving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bilateral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their  platform  operators,  standardizing  the

competition rules of the economic entitie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a fair and free

competition order for bilateral platform enterprises.

Key words: dual identities; bilateral platforms;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 management

behavior;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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